课程变更申报指南

一、核心概念及基本要求

课程变更指课程停开，或课程的基本信息发生变更，或将专业课同时作为通识选修课开设。

课程停开指课程永久性地停止使用。

课程基本信息变更指课程名称（中文）、课程管理单位、学分、学时等信息的变更（注：仅变更课程使用信息，如模块类别、课程组、开课学期等或调整课程教学大纲内容者，不属于本项）。
课程变更申报所需基本材料为：

· 《课程变更申报表》（必）

· 《课程变更论证报告》（必）

· 变更前后新旧版本课程教学大纲（必）

· 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纪要（必）

课程变更的申报单位应为课程管理单位；当课程管理单位与开课使用单位不完全一致时，应先充分沟通、协商、确认，共同做好课程建设工作。

为保证该项工作的稳定性、规范性，要求由课程管理单位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负责填写申报表并收齐各项基本材料。除复印件外，所有申报材料需有相应经办人员或审核人员签名，以示确认。
二、申报表填写规范

1．课程停开/专业课作为通识选修课开设

若属课程停开或专业课同时作为通识选修课开设，课程基本信息仅填报“变更前”一栏，并注明“适用对象”。

2．课程基本信息变更

（1）变更后课程名称：根据《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课程管理办法》中的课程名称设置要求编写，不允许与课程库现有课程重名。

（2）变更后学分/学时：按照“16个理论学时/32个实践学时=1学分，非整数学分者四舍五入计算”的原则换算，需注意与变更后课程教学大纲的学分/学时标注保持一致。

3．教学工作量计算方案：如课程发生学时调整且含有实践学时，则必须依照《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专任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填报实践学时计算类型，并在论证报告中说明原因；若无，可填写“无特殊情况”。
4．教材选用：注明变更后课程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对应课程（如是，课程教学大纲中应将马工程教材列为使用教材），及是否选用未列入我校《境外教材选用目录》的境外教材（如是，需同步提交《境外教材选用审核表》）。相关清单、目录及审核表详见教务部最新学期发布的教材选用审核工作通知邮件。

5．适用专业、年级：即该调整适用于哪些专业，自哪一级起生效，撰写方式为“XX专业自20XX级起”，原则上原课程所有使用专业均应自同一年级起开始变更。如为通识选修课，可写为“自XX学期起变更”。
6．教学计划安排是否同步调整：即课程使用信息是否同步发生变化，包括调整模块类别、课程组、开课学期，增加新使用专业或从原使用专业中删除，修订校选课限选专业等情况；请务必准确、清晰地陈述。

7．重点建设课程类型：根据变更后的课程内容，结合其在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定位，判断是否属于学校鼓励重点建设的课程类型，可勾选多项。如属于重点建设课程类型，应在论证报告、课程教学大纲等申报材料中，突出体现对应课程类型的核心特征与建设要求。
8．审核意见：教学指导委员会应全面审议相关申报材料，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则重点对使用教材和课程教学内容的政治方向、价值导向进行审核把关。需将本单位审核讨论结论予以简要描述，注意不得仅表达为“同意变更”。当课程管理单位与开课使用单位不完全一致时，各方均应签署意见（全校性公共课程除外）。
三、论证报告撰写要求

课程申报单位应对课程变更的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与稳定性展开严肃、认真、负责的调研论证，形成准确清晰的论证报告。具体内容及要求详见《课程变更论证报告（模板）》。
四、课程教学大纲编制要求

须同时附该课程变更前后的大纲版本。变更后课程的教学大纲须依照《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课程教学大纲编制指南》的要求规范撰写，并注意根据课程信息的变更（包括同步发生的课程使用信息的变更）对大纲描述作必要更新。请在编制过程中特别关注课程思政的有机融入以及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创新，并在课程目标、教学安排、考核要求等部分予以体现。
5、 会议纪要撰写要求

会议纪要应总结记录本单位教学指导委员会对论证报告、课程教学大纲（指导版）等所有相关材料的审议讨论过程，并简要描述讨论结论。其中，必须体现对发生调整的课程名称、教材选用、考核方式及特殊工作量计算方案等方面的讨论内容。

《XX》课程变更论证报告（模板）

（本论证报告需随同课程教学大纲（指导版），由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后方可上报）
一、变更原因（必填）

结合行业专业发展需求、国内外高校的同类课程的调研情况、主讲教师以往授课经验及教学反馈等，阐释课程变更的必要性、合理性。

二、教学大纲对比（必填）

对比课程变更前后的新旧版本大纲内容，说明主要变更内容及原因。

三、变更影响

（一）可行性

变更对象为必修类课程且发生学分变化的，须阐明由此产生的其他课程模块学分调整方案及学期学分分布变化。

（二）学生修读影响

变更对象若为必修类课程，须阐明：

1．已修读合格原课程的学生，若因学籍异动等原因改为使用变更后年级的培养方案，其原课程的学分认可方案。

2．使用变更前年级的培养方案，已修读但未通过原课程，或转专业需补修原课程的学生，其学分重取/补修方案及具体名单。

四、教学需求

如课程变更后，同步在教材选用、使用教室类型、所需设备及软件资源等方面发生变化，或在开课人数标准、课程排课方式、教学工作量计算等方面存在特殊需求，应在此阐明并论证原因。
注：如变更后课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对应课程，应按照要求将马工程教材列为使用教材；如变更后课程选用未列入我校《境外教材选用目录》的境外教材，须阐明原因，并同步填报《境外教材选用审核表》。
五、其他说明

对于该门课程变更其他方面的补充说明。
撰写人：
撰写日期：

编号：
课程变更申报表

申报须知：
1．本表适用于停开课程、变更课程基本信息或将专业课同时作为通识选修课开设的申报，具体填报要求及随附材料详见《课程变更申报指南》。

2．本表及其相关材料应于开课前一学期第10周之前提交至教务部教学管理中心（主3#615），经教务部报学校审批通过后方可执行。

	填表人
（教指委秘书）
	
	申报日期
	
	课程管理单位
	

	申报事由
	□课程停开   □课程基本信息变更  □专业课同时作为通识选修课开设

	课程基本信息
	变更前
	变更后

	课程名称（中文）
	
	

	课程名称（英文）
	
	

	课程管理单位
	
	

	学分
	
	

	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教学工作量

计算方案
	如课程发生学时调整且含有实践学时，则必须填报实践学时计算类型。


	教材选用
	□变更后课程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对应课程（如是，须统一使用马工程教材）
□变更后课程选用未列入我校《境外教材选用目录》的境外教材（如是，须同步提交《境外教材选用审核表》）
□以上均不涉及

	适用专业、年级
	

	教学计划安排

是否同步调整
	

	重点建设

课程类型

（可多选）
	□新工科、新文科重点建设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类课程  □校企校地合作课程

□AI通识选修课程□AI学科专业基础课程□AI学科专业拓展课程□AI实践创新课程

(通识教育选修课核心课程  □以上均不涉及

	课程管理单位

审核意见
	教学指导委员会应全面审议相关申报材料，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则重点对使用教材和课程教学内容的政治方向、价值导向进行审核把关。此处应简要描述本单位审核讨论结论，不得仅表达为“同意变更”。当课程管理单位与开课使用单位不完全一致时，各方均应签署意见（全校性公共课程除外）。
课程管理单位意见：
主任委员：

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书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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